
1

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车辆管理制度

为统一管理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的所有车辆，有效使用各种车辆，确保行车

安全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减少经费支出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一、车辆使用

1、基金会公务车辆由办公室统一负责管理、统一调配，各部门需要用车时，必须

填报办公室统一印发的派车单，经领导签字后方可派车。

2、车辆返回后，驾驶员（用车人）要及时进行登记（填写出车登记表），注明出

返时间、目的地及里程数等并签字确认。

3、公务用车原则上在福州所辖区域内使用，因突发事件和其他紧急任务等使用公

车前往其他省市，需经基金会领导特批后方可使用车辆。

4、不允许各部门工作人员私自使用基金会公务用车。

二、车辆管理

1、办公室负责所有车辆管理工作，包括车辆调派，维修保养，费用预算、核准、

车辆年检及证照管理，投保、续保与出险索赔等工作。

2、原则上出车由基金会专职驾驶员开车，如遇驾驶员有任务外出时，各部门又急

需外出用车，工作人员需自己驾驶公务车外出时（最好各部门固定一位人员），用

车人必须持有正规有效驾驶证，才有资格驾驶车辆，没有驾驶证的人员一律不允许

动车。

3、车辆每日使用完毕后将车门锁好，将钥匙交回办公室保管。

4、基金会用车原则上必须当天使用，车辆不得在外过夜，不得私自开车回家。法

定假日、休息日、工作日夜间或无出车任务时，车辆应停放在指定停车区域。

三、驾驶员管理

1、驾驶员要自觉遵守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福州市交通管理规定。加强安全法律

法规、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学习，严禁酒后开车，不准超速行驶。

2、驾驶员要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，随时待命，保持在岗在位，保证基金会领导用

车，自觉服从调派，保持通讯畅通，做到随叫随到。

4、驾驶员对车辆要勤检查，勤保养，勤擦洗，使车辆始终保持最佳运行状态，发

现问题，及时处理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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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车辆维护与维修

1、驾驶员（用车人）应严格遵守车辆操作规程，加强对车辆的安全检查，定期维

护保养及时提出保养和修理建议，确保车辆的正常使用。

2、车辆发生故障时（车辆正常磨损或年限较长），驾驶员要及时检修，自己无法

检修时，要及时报告办公室，经基金会领导批准后，到定点厂家维修，将维修费票

据带回，交由财务报销。

3、每年指定专人按规定及时办理车辆保险和年检等事宜。

五、费用报销

1、车辆的保险费和保养费由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缴纳，每年报销一次。

2、凡因公使用车辆的费用，如油费、路桥费、停车费和洗车费等，由驾驶员每月

统计整理后报办公室，经基金会领导签字后方可报销。

3、驾驶员（用车人）如有违反交通规则，如闯红灯、违章停车等，造成罚款的不

予报销，由违规驾驶员（用车人）个人承担并交纳罚款。

六、附则

1、 本办法由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2、 本办法自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。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仅
用
于
基
金
会
公
示
使
用


	为统一管理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的所有车辆，有效使用各种车辆，确保行车安全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减少经费
	一、车辆使用
	1、基金会公务车辆由办公室统一负责管理、统一调配，各部门需要用车时，必须填报办公室统一印发的派车单，
	2、车辆返回后，驾驶员（用车人）要及时进行登记（填写出车登记表），注明出返时间、目的地及里程数等并签
	3、公务用车原则上在福州所辖区域内使用，因突发事件和其他紧急任务等使用公车前往其他省市，需经基金会领
	4、不允许各部门工作人员私自使用基金会公务用车。
	二、车辆管理
	1、办公室负责所有车辆管理工作，包括车辆调派，维修保养，费用预算、核准、车辆年检及证照管理，投保、续
	2、原则上出车由基金会专职驾驶员开车，如遇驾驶员有任务外出时，各部门又急需外出用车，工作人员需自己驾
	3、车辆每日使用完毕后将车门锁好，将钥匙交回办公室保管。
	4、基金会用车原则上必须当天使用，车辆不得在外过夜，不得私自开车回家。法定假日、休息日、工作日夜间或
	三、驾驶员管理
	1、驾驶员要自觉遵守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福州市交通管理规定。加强安全法律法规、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学习
	2、驾驶员要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，随时待命，保持在岗在位，保证基金会领导用车，自觉服从调派，保持通讯畅
	4、驾驶员对车辆要勤检查，勤保养，勤擦洗，使车辆始终保持最佳运行状态，发现问题，及时处理，严防事故发
	四、车辆维护与维修
	1、驾驶员（用车人）应严格遵守车辆操作规程，加强对车辆的安全检查，定期维护保养及时提出保养和修理建议
	2、车辆发生故障时（车辆正常磨损或年限较长），驾驶员要及时检修，自己无法检修时，要及时报告办公室，经
	3、每年指定专人按规定及时办理车辆保险和年检等事宜。
	五、费用报销
	1、车辆的保险费和保养费由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缴纳，每年报销一次。
	2、凡因公使用车辆的费用，如油费、路桥费、停车费和洗车费等，由驾驶员每月统计整理后报办公室，经基金会
	3、驾驶员（用车人）如有违反交通规则，如闯红灯、违章停车等，造成罚款的不予报销，由违规驾驶员（用车人

